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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歷時一年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昨日在立法會
會議獲三讀通過，並將於刊憲後18個月實施。條例草案規定，社工、醫生、教師

等25類專業人員必須舉報嚴重虐兒個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條例獲得通過，標誌着社會邁出重要一步，把保

護兒童的網編織得更大，超過10萬名指明專業人士將與政府一起好好守護兒童。他預
計《強制舉報者指南》將在明年下半年完成，局方會因專業團體提供的資料，並運用
科技手段將指南做得最好。

違者可囚3個月罰款5萬
過去，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純屬自願，5歲女

童 「臨臨」 遭長期虐待致死等多宗虐兒悲劇，
令社會關注希望設立強制舉報機制，確保及早
發現和介入懷疑虐兒個案。條例草案規定，社
工、醫生、教師等25類專業人員，必須舉報嚴
重虐兒個案。條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刑罰，即指
明專業人員違反舉報規定，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最高可判罰款5萬元，若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最高可判監禁3個月及罰款5萬元。另增免
責辯護條文，容許專業人員以合理辯解為由不
舉報。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虐待個案
共通點在於虐待行為是持續發生，質疑有人知
而不報；他憶述數年前跟進立法強調舉報虐兒
機制，直至2021年政府宣布立法，並交上立法
會討論，但草案的最高罰則與他爭取的有距
離。他提出修正案，要求將最高刑罰由監禁3個
月，增至1年。

對於田北辰修正案，孫玉菡強調，政府提
出的罰則水平，與 「沒舉報販毒，恐怖活動」
的罰則水平等同，已取得平衡，認為有足夠阻
嚇力。而且條例經過大規模公眾諮詢與法案委
員會討論，故政府反對田的修正案。

18個月過渡期內提供培訓
法案委員會主席、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認

為，政府方案是 「最恰當方案」 ，田方案是
「無人得益方案」 ，他指 「加辣」 只會 「好心
做壞事，適得其反」 ，令所有人只會 「機械式
舉報」 。最終，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獲通過。

孫玉菡表示，政府會在18個月過渡期內為
強制舉報者提供培訓。 「保護兒童網上課程」
電子平台的第一個單元，已於今年二月推出，
課程涵蓋保護兒童的基本知識；第二個單元的
自學課程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推出，課程涵蓋與
法例相關的法律和舉報事宜的基本知識。政府
已在社福界、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成立三個專
業顧問團，啟動制訂《強制舉報者指南》的工
作，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就《指南》舉辦簡介
會。

孫玉菡表示，政府會增加兒童緊急留宿宿
位，以提供緊急安置及加強支援受虐兒童及其
家庭。兩所新增設的留宿幼兒中心會於條例生
效前啟用，將來每年合共可提供額外96個服務
名額，預計可為384名有需要的兒童提供緊急住
宿服務。社署亦會為懷疑受虐兒童及其家庭提
供個案及小組輔導、家居導向及臨床指導等服
務，加強專業支援，預計明年第一季起分階段
推行服務。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曼琪指出，兩級制刑罰
制度在立法初期實施是適合的，但政府應適時
檢視及完善法例。

選委會界別議員梁美芬強調，立法目的是
教育及阻嚇虐兒個案，並非令專業行業人人自
危，她相信高質量的執法可減輕疑慮。

選委會界別議員郭玲麗表示，任何虐
兒行為是不能容忍，每人都有舉報惡行
的義務。有保護兒童機構在2023年發表
統計數字顯示，近70%懷疑施虐者是家
庭成員，與兒童接觸的專業人士最
容易發現兒童可能因受虐出現的異
樣，是保護兒童最後防線。

社工醫生教師須舉報嚴重虐兒案
條例草案通過 25類專業人員受規範

如何界定虐兒？
立法會三讀通

過《強制舉報虐兒
條例草案》，規定

社工、醫生、教師等
25類專業人員須舉報嚴重虐兒個案，最高罰則
為監禁3個月及罰款5萬元，刊憲後18個月實
施。勞福局長孫玉菡表示，將會有超過10萬名
指明的專業人士，與我們一起守護好我們的兒
童。

在辯論相關條例草案過程中，有議員擔心
條例實施後，舉報虐兒案件急增。亦有議員對
刑責輕重，持不同意見。要防止虐兒情況發

生，關鍵從父母源頭做起。讓父母有正確育兒
觀念，在教育子女過程中，控制好自身情緒，
避免將負面情緒發洩在子女身上，導致虐兒個
案發生。

坊間對何謂虐兒，以及如何界定嚴重虐兒
個案，沒有一個清晰概念。例如小朋友頑皮搗
蛋不聽話，家長輕輕打其手板或者屁股以示懲
戒，應否列入虐兒？

一般而言，嚴重虐兒個案，可以理解為有
表面傷痕，但對於一些精神虐待行為，又該如
何判斷及處理？這有待條例實施時，加強對前
線人員培訓，細化相關指引。

透視鏡
蔡樹文

特區政府譴責美干預香港依法施政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強烈譴責和反對美

國政府假借所謂 「國家緊急狀態」 ，再次以政治凌
駕法治，將人權問題政治化，肆意詆毀香港特區貫
徹落實香港國安法，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進行。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美國一再重施故伎，違
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透過再度延長所
謂 「針對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 ，肆意干
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實屬卑劣政治操作。美國
一再妄議香港情況，以國內法為依據繼續對香港實
施所謂 「制裁」 ，妄圖干預香港依法施政、破壞香
港法治和社會繁榮穩定，其拙劣政治戲碼和卑劣用
心昭然若揭，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訂明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精準針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清楚訂明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和刑
罰。控方有責任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有相
關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被告人才可被法庭定
罪。奉公守法的人士不會誤墮法網。香港特區執法
部門一直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採取執法行動，
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香港人權受憲法和基本法保障
發言人續表示，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人權一

直受到憲法和基本法的堅實憲制保障。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框架，與相關國際人權標準一
致。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明確規
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亦依法保護
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

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關規定下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

發言人強調，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罪行，沒
有國家會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袖手旁觀。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讓香港有更堅
固的門，更有效的門鎖保護家園。

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不
移、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及香港特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
律，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
由，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特區政府
強烈要求美國立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的行為，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
香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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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訊】記者龔學
鳴報道：35+
顛覆政權案
中，14名被告
經審訊後被裁

定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成，另31
人認罪，共45人罪成。法庭昨日完成
聽取第四批被告求情。

余慧明代表律師在庭上讀出余自
行撰寫的求情信，遭法官截停，批評
是政治宣言，並非求情信， 「不要在
我的法庭內朗讀」 。法官並指，求情
信內容無助減刑。余重提自己在新冠
疫情期間要求 「封關」 ，又表示至今
仍認為自己 「全無過錯」 ， 「或許我
唯一過錯，在於我太愛香港」 云云。

余的代表解釋，求情信可反映余
為何參與本案。法官直指 「要讀便在
法庭外、到街頭去讀」 ，看不到被告
的求情有任何悔意。余的代表又解
釋，余參與政治經驗有限，對定罪存
在真誠疑問，法官回應 「若如此大可
不必求情，求情並非必須」 。

余一方主張，余應被視為 「其他
參與者」 ，或至多是輕度 「積極參加
者」 ，又指余在本案後很大機會要接

受護士管理局的紀律研訊，或無法再做護士。
另一被告岑子杰，其代表律師求情時主

張，岑子杰參與串謀程度較輕。控方證人區諾
軒為岑撰寫的求情信亦指，岑反對無差別否決
預算案，在組織公眾活動時維持與警方磋商。

外交公署正告美方：被迫害妄想症可以休矣
【大公報訊】針對美國白宮宣布再次延長所謂

「針對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 ，外交部駐
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強調：

一、隨着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制定實施，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屏障進一步築牢，香
港進入了拚經濟、謀發展的新階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 。香港將更能發揮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為世界提供更安全、更
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為全球經濟
發展和繁榮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二、美一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妄稱香港局勢
對其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威脅， 「被迫
害妄想症」 愈發嚴重。美持續以國內法為依據對香
港進行無理單邊制裁，正暴露出其色厲內荏本質，

其 「以港遏華」 險惡圖謀注定徒勞無功，其唯恐天
下不亂霸權行徑為世人不齒！

三、我們奉勸美方恪守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立即停止自取其辱
的政治表演，否則必然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全體
中國人民的共同反對和堅決反制。我們正告美方，
被迫害妄想症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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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每年新增
保護兒童個案數字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單位：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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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界盼政府加強講解法例
社工界及幼兒業界希望，

當局清晰說明何謂嚴重損傷，
擔心強制舉報虐兒條例生效後，或出現濫報情況，

期望當局能夠舉辦座談會或培訓課程，解
釋法例內容，更清晰說明不同情況下
的處理方式。

大公報記者翻查社署數據，過去
10年新增保護兒童個案，除了在新冠
疫情前兩年錄得下跌，整體呈持續上
升趨勢，對比2014年的856宗，去年
飆升至1457宗，升幅超過70%，今年
首季錄得411宗，按走勢有機會再創
新高。

至於虐待性質方面，身體傷害／虐待及
性侵犯，一般佔比率較多，有關類別已佔超

過70%，其次是疏忽照顧，心理傷害／虐待由於較
難舉證，佔的比率較少。

各專業界別普遍支持條例通過，但關注執行細
節方面。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歡迎條例通過，讓社會更關注虐兒問
題，及時保護兒童身心安全。她同時指出，涉及家
庭關係的個案往往問題複雜，舉例以往有案例，父
母非常疼愛子女，卻因為一時氣憤體罰子女個案，
但透過輔導或溝通改善親子關係，可能較報警和上
法庭會有更佳效果。她期望，條例能進一步釐清必
須報警的具體情況，對一些較輕微情況，設定社工
處理個案空間。

香港幼稚園協會會長唐少勳表示，幼兒未必能

夠清晰表達，擔心幼稚園教師要掌握法例要求，決
定是否舉報會有一定困難，她又舉例，幼兒不時會
在家中走動而撞傷手腳，造成瘀傷，要釐清是否由
虐待造成，往往需要時間。

社工憂濫報嚴重
有前線社工坦言，虐兒條例生效後，相關專業

人員為免觸犯法例，只要遇到有懷疑情況，也會作
出舉報，可能出現寧枉毋縱，甚至濫報情況。唐少
勳期望，政府能夠舉辦座談會或培訓課程，並加入
「情境題」 等方式，清楚解釋法例內容。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教授葉柏強表
示，醫護人員有足夠經驗判斷懷疑虐兒個案，例如
傷勢是否在不同時間造成，受傷位置不尋常包括在
臀部、大腿內側等。他期望政府在18個月準備期，
為醫護提供更多培訓。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近年新增保護兒童個案（分類）
傷害／虐待事件

的類別

身體傷害／虐待
疏忽照顧
性侵犯

心理傷害／虐待
多種虐待
總數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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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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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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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舉報虐兒重點
兒童的定義
•年齡門檻：未滿18歲

強制舉報者
•25類專業人員：社工、幼兒工作員／主管、兒童院舍院長、
教師（指明學校工作教員、職訓局轄下教員、官立學校工作
的教員或校長）、寄宿學校的舍監、護士、醫生、牙醫、牙
齒衞生員、中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醫務化驗師、
視光師、放射技師、藥劑師、助產士、脊醫、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

刑罰兩級制
•第一級：罰款5萬元
•第二級：罰款5萬元、監禁3個月，留有案底，被定罪人士失
去專業資格

免責辯護
•已就相同傷害或風險作出舉報
•相信有專業人員已舉報
•延誤符合兒童最佳利益

生效日期
•刊憲後18個月生效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釐清細節

CAP

35+顛覆政權案


